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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屬學校(南區) 

111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護理人員救護技術複訓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第7條辦理。 

(二)111年3月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025355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為促進學生及教職員工身心健康，加強高級中等學校護理人員健康

促進學校計畫能力，提昇學校護理人員專業知能與技能，落實推展

學校衛生工作，奠定國民健康基礎，強化護理人員的繼續教育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承辦單位：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
(三)協辦單位：高雄長庚醫院急診醫學部 

四、研習對象：國立、私立暨縣立、市立高級中等學校，各校護理人

員未完成救護技術每二年複訓8小時者。 

五、研習日期： 

111年7月13日(星期三)。 

六、研習地點： 

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-活動中心。 

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1號。 

七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1年7月7日(三)前完成，額滿為止。 

聯絡人：學務處護理師李亞芳，聯絡電話：07-7462602#275。 

        健康中心護理師柯瓊蓮，聯絡電話：07-7462602#224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線上報名。課程代碼:3438550 

因有限額，研習人數上限90人，網站自行確認，恕不接受現場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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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交通方式：附件一 

(一)自行開車者，從側門入，請配合本校交通指示停放車輛。 

(二)本校位於鳳山火車站旁，乘台鐵者可步行到校。 

十、研習內容：校園常見緊急傷病之的評估與處置、簡易包紮及傷患

搬運法、基本救命術相關理論及技能操作評核等課程(包含心肺復

甦術含自動體外電擊器、呼吸道異物梗塞處理、包紮、骨折固定、

頸圈、長背板使用操作)。 

十一、研習方式： 

專題演講、救護技術示範教授與操作練習、技能評核。 

十二、研習經費： 

本研習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授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三、研習時數： 

本研習全程參與者，核發合格證明、核發公務人員研習時數及教師研

習時數；申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專業積分中。 

十四、其他規定： 

(一)本研習參加人員請惠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其往返旅費由服務學校

依規定支給。 

(二)服裝穿著請便於救護技術操作練習，無法久跪者請自行攜帶護膝。 

(三)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筷。 

(四)本研習配合疫情指揮中心、高雄市衛生防疫規範辦理，並依疫情

狀況適時調整，請配合校園防疫規定，請您協助填寫附件二「健

康聲明書」(請於活動當天繳交)，進校門請全程配戴口罩，及配

合其他相關政策，本身為衛生主管機關限制不可外出者及具感染

風險者禁止進入校園。 

十五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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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屬學校(南區) 

111年度護理人員救護技術複訓課程表 

時間 主題 講師 助教 

8:20~8:4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鳳商團隊 

8:40~8:50 開幕式 林建宏校長 

8:50~09:50 校園常見非創傷疾病的評估與處置 柳居豐 柯莉萍 

10:00~11:00 校園常見創傷急症的評估與到院前緊急處置 柳居豐 
劉珮音 

溫慧文 

11:00~12:00 包紮、傷患搬運法及脊椎固定技術 柳居豐 
鄭雅蕙 

莊淳淳 

12:00~12:50 用餐及休息 

12:50~13:50 
基本救命術之教學暨示範（心肺復甦術、異 

物梗塞、自動體外電擊器） 
王慧婷 

鄭雅蕙 

劉珮音 

柯莉萍 

莊淳淳 

溫慧文 

13:50~17:10 
分四組（A,B,C,D）進行基本救命術技能操作與評核： 

  含括心肺復甦術、外傷處理、自動體外電擊器 

分組操作及技

能評核 

心肺復甦術含自

動體外電擊器 
異物梗塞處理 包紮、骨折固定 

上頸圈、長背板

使用操作 

講師 王慧婷 

助教 莊淳淳 劉珮音 柯莉萍/溫慧文 鄭雅蕙 

13:50~14:40 A B C D 

14:40~15:30 D A B C 

15:40~16:20 C D A B 

16:20~17:10 B C D A 

17:10~17:40 問題回饋暨綜合座談 
講師： 

王慧婷 

助教：鄭雅蕙、 

  劉珮音、柯莉萍、 

  莊淳淳、溫慧文 

17：40 賦歸 鳳商團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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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講師資料 

 

 

柳居豐： 
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部主任，聯委會 ACLS 指導員 No.355 

美國 AHA BLS & ACLS 指導員 

王慧婷： 
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，教學專責主治醫師 

聯委會 ACLS 指導員 No.947 

莊淳淳： 
中華急救教育推廣協會講師，聯委會 ACLS 指導員 No.725 

美國 AHA BLS & ACLS 指導員 

溫慧文： 
中華急救教育推廣協會講師，聯委會 ACLS 指導員 No.918 

美國 AHA BLS & ACLS 指導員 

鄭雅蕙： 
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專科護理師，聯委會 ACLS 指導員 No.838 

中華急救教育推廣協會講師，美國 AHA BLS & ACLS 指導員 

劉珮音： 
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專科護理師，聯委會 ACLS 指導員 No.968 

中華急救教育推廣協會講師，美國 AHA BLS & ACLS 指導員 

柯莉萍： 
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急診專科護理師，聯委會 ACLS 指導員 No.1051 

中華急救教育推廣協會講師，美國 AHA BLS & ACLS 指導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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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國立鳳山商工交通路線圖 

 

 

 
 

 

 

國立鳳山商工聯絡資料： 

校  址：830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 51號 

電  話：(07)7462602 轉學務處分機 275或健康中心分機 2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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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健康聲明書 

 

一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以下簡稱 COVID-19)疫情期間，且為配

合衛生主管機關採行各項防疫措施，進入國立鳳山商工前，請詳實

填寫本健康聲明書，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。透過健康聲明書所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包含您的識別類個人資料、聯絡電

話、個人健康狀況、旅遊史及活動與接觸史等資料，除上述防疫目

的外不另作他用。 

二、依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別條例規定」第十五條規

定，違反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

所為之隔離措施者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違

反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

所為之檢疫措施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

(一)基本資料 

姓名：__________ 身分證號碼：___________聯絡手機：_________ 

(二)您現在是否有接獲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開立之「居家隔離通知

書」、「居家檢疫通知書」或其他「限制不可外出」之通知書？ 

    □否    □是 (請說明通知書:             )       

(三)您過去7天內是否曾自他國入境？ □否     □是  

(四)您過去7天內是否曾出現發燒、呼吸道等不適症狀？ 

    □否    □是 (請說明就醫診斷:             ) 

(五)您的同住家人過去7天內是否屬於疑似或確診病例？ 

    □否    □是 

(六)本人確認以上聲明均為屬實，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

相關法律責任。此致  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(當日入校時繳交) 


